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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个人投资和交易数字货币，虽然国家并不禁止，但也并不保护。数字货币交易
存在多重风险，包括虚假资产风险、经营失败风险、投资炒作风险等，投资者须自
行承担投资风险，因此在大量C2C交易或者OTC交易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例中，不少
法院对于相关投资风险并不会给予相关保护，要求双方自担风险。

但是，一旦发生刑事犯罪，国家并不会纵容其本应管辖的违法犯罪活动。因此，如
果因为投资和交易而发生诈骗犯罪行为，警方会依法惩处。近年来各地警方查处了
不少依托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（高发的比如诈骗、传销等），比
如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，或者以代购数字货币为名诈骗他人钱财等等。这类案件
多数以诈骗罪定性，实施诈骗行为的主体一般是平台上的客户，但提供交易服务的
平台本身，其是否会构成诈骗罪或者相关犯罪的共犯，或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
罪，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。

构成犯罪的情形：

从平台角度而言，如果其提供的是客户与客户之间的C2C交易服务，此种服务就属
于一个信息展示平台和交易流程外部监督的功能，平台一般不参与交易本身。如果
C2C交易中，出现了相关涉嫌刑事犯罪的欺诈，侵占等行为，一般是客户针对客户
的犯罪行为，平台本身提供的服务是中性的。

但是如果是实施诈骗/传销等犯罪行为的相关个人或组织本身就与平台合谋，平台在
明知他人利用平台的交易规则进行诈骗或者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况下，平台提供的中
性服务本身，就已经变性，可能会被认定为故意为他人的犯罪行为，提供实质性帮
助，从而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或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（具体两罪如何区分，
笔者将在后续专栏中讨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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